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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931607][bookmark: _Toc80264697][bookmark: _Toc80792688]第一章  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93909066][bookmark: _Toc96347852][bookmark: _Toc80792689][bookmark: _Toc80264698]项目概况
网络传输数据通信链路及设备场地租用的潜在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江苏政府采购网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06月24日15:0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93909065][bookmark: _Toc96347851]一、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编号：JSZC-320000-WYKJ-G2026-0011
1.2项目名称：网络传输数据通信链路及设备场地租用
1.3预算金额：540万元
★1.4最高限价：本项目投标总价不得高于人民币540万元，投标人投标报价不得超过上述限价金额，否则将作无效标处理。
1.5采购需求：依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第62号令的管理规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对全省监测监管系统的部署要求，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在江苏省各市县安装监测设备。为保证设备有效、可靠及稳定运行，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需租用数据传输通道、监测设备安装机柜和购买监测设备代维服务。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采购需求》。
1.6项目服务时间：自项目整体交付之日起一年。
1.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
1.8本项目是否接受进口产品：不接受
[bookmark: _Toc71561877][bookmark: _Toc80264704]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96347853][bookmark: _Toc93909067][bookmark: _Toc80792690][bookmark: _Toc80264699]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1.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上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即2024年或2025年度财务报表，如为新成立的公司，应提供公司成立之后的财务报表）或投标截止时间前3个月内，由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2.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函（由供应商根据项目需求提供说明材料或承诺函）；
2.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本次采购活动前6个月内，至少1个月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凭证复印件，依法享受免缴、缓缴的，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
2.1.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原件（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2.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2.1中小企业政策：本项目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2.2.2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无。
2.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2.3.1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2.3.1.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3.1.2除单一来源项目外，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2.3.1.3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供应商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的信用记录，通过以上查询渠道，供应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三、获取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80264700]时间：自招标文件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80792691][bookmark: _Toc96347854][bookmark: _Toc93909068]获取地点：江苏政府采购网。
获取方式：网上下载
售价：0元。
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bookmark: _Toc80792693][bookmark: _Toc96347855][bookmark: _Toc93909069]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6年06月24日15：00（北京时间）
提交投标文件地点：江苏省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以下简称“苏采云”）（网址：http://jszfcg.jsczt.cn/）
开标地点：“苏采云”网上开标大厅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96347856][bookmark: _Toc93909070]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80792694][bookmark: _Toc80264702][bookmark: _Toc93909071][bookmark: _Toc96347857]1．政府采购支持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2）《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3）《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4）《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
（5）《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
2.潜在供应商访问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的网络地址和方法：
（1）潜在供应商访问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的方法：“苏采云”系统用户注册--获取“CA数字证书”--CA绑定与登录--网上报名--下载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将后缀名为“.kedt”的采购文件导入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制作投标文件--导出加密的投标文件（后缀名为zip）--通过“苏采云”系统上传投标文件。 
（2）“CA数字证书”的获取：供应商需办理CA锁，“苏采云”系统目前仅支持“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省内各地区办理的“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全省通用。 
（3）“CA数字证书”的办理材料以及供应商操作手册详见：
http://jsxcmm.com/help/gys.html。
（4）潜在供应商访问“苏采云”系统的网络地址和方法：“苏采云”系统的网址：http://jszfcg.jsczt.cn/jszc/login。 
（5）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供应商操作手册及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也可通过“苏采云”系统--已报名项目--报名详情页面内相应链接进行下载。 
（6）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将数据电文形式的采购文件加载至“苏采云”系统，供潜在供应商下载或者查阅。
（7）“苏采云”南京地区客服热线025-83633744、025-83633743。 
3.本项目为不见面开标项目，参与投标的单位代表必须使用CA证书至开标大厅解密。在开标、评标过程中投标单位代表须在网上不见面开标系统中保持在线状态，请供应商确保电脑、系统及其他设备（视频输入输出设备等）无误，直至项目结束始终保持系统在线状态。解密完成后及时关注开标大厅，等待答疑澄清（如有）等提示。由于投标单位代表不在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有关本次采购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的信息。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地址：南京市龙蟠中路459号鸿意地产大厦三楼
联系人：包力伟
联系方式：1538080963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8号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园4幢B座9层
联系人：吴康、张镇宁、戎思颖、张洁心、张昊驰
联系方式：1730255583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吴康
电话：17302555832
[bookmark: _Toc227931608]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本表是对《投标人须知》正文的具体规定和指引，如有矛盾，以本《前附表》为准。
标记“☑”的选项意为适用于本项目，标记“□”的选项意为不适用于本项目。
	序号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规定

	1
	2.1
	采购人
	名称：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地址：南京市龙蟠中路459号鸿意地产大厦三楼
联系人：包力伟  
联系方式：15380809631 

	2
	2.2
	采购代理机构
	名称：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8号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园4幢B座9层
联系人：吴康、张镇宁、戎思颖、张洁心、张昊驰
联系方式：17302555832

	3
	/
	项目名称
	网络传输数据通信链路及设备场地租用

	4
	/
	本项目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
	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5
	7.1
	现场考察
	☑不组织

	6
	8.1
	开标前答疑会
	☑不召开

	7
	9.1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8
	10.1
	分包
	本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是否允许分包： 
☑不允许

	9
	11.1
	样品
	投标样品递交：
☑不需要

	10
	12.1
	采购进口产品
	/

	11
	13.1
	采购预算
	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12
	13.2
	本项目设定的最高限价
	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13
	14.1
	供应商资格条件
	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14
	19.5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
☑无
□有，具体情形：         。

	15
	20.1
	投标有效期
	自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90日历天

	16
	21.1
	投标保证金
	不需要

	17
	/
	投标文件份数
	本项目采用电子开评标，投标人须在“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18
	24.1
	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地点
	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19
	28.1
	开标时间、地点
	（1） 时间：详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2） 地点“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开标大厅”。

	20
	29.4
	信用查询
	☑采购代理机构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供应商在投标截止之日的信用记录并保存，通过以上查询渠道，供应商不得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本次查询的信用记录打印的网页版将留存在评标报告中。截止时点：投标截止时间以后、资格审查阶段采购代理机构的实际查询时间。

	21
	30.1.1
	评标委员会
	5人及以上单数。

	22
	31.3
	确定中标单位
	1、从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排名第1名的为中标人。
2、中标候选人并列的，按照以下方式确定中标人。
☐随机抽取
☑其他 评标委员会对进入详细评审的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相同且投标报价也相同的，按评审因素的技术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由采购人按照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本项目评标委员会负责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三名），由采购人确定排序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

	23
	31.4
	公告媒体
	本公告在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http：//www.ccgp-jiangsu.gov.cn/）。

	24
	35.1
	履约保证金
	R不要求提供
£要求提供，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为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
收款人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注：以电汇方式递交履约保证金须在电汇凭据附言栏中写明采购编号、包号及用途（履约保证金）。

	25
	36.1
	供应商对采购文件的询问
	时间：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15日。
形式：以书面形式（盖章扫描件及可编辑Word格式文件）发至1210218936@qq.com邮箱通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26
	37.1
	供应商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质疑
	形式：以书面形式发至1210218936@qq.com邮箱通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27
	38.1
	招标代理服务费
	在发出中标通知书时，向中标人收取代理服务费，费用一次付清。
收费标准：按项目成交金额的0.46%基础上扣除专家评审费用收取。（本项不单独列项报价，相关费用由投标人综合测算，统一包含在整体投标报价内）

	28
	39.1
	其他规定
	采购项目类型：服务类

	
	
	
	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其他规定：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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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0905199][bookmark: _Toc226143179][bookmark: _Toc227931609][bookmark: _Toc103848526][bookmark: _Toc107246213][bookmark: _Toc104560837][bookmark: _Toc27441]投标人须知
[bookmark: _Toc80264706][bookmark: _Toc11086][bookmark: _Toc226143180][bookmark: _Toc227931610]一．总则
[bookmark: _Toc104560839][bookmark: _Toc96347862][bookmark: _Toc103848528][bookmark: _Toc226143181][bookmark: _Toc227931611][bookmark: _Toc107246215][bookmark: _Toc25430][bookmark: _Toc100905201]1.采购方式
1.1 本次招标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招标公告中所述项目。
[bookmark: _Toc104560840][bookmark: _Toc226143182][bookmark: _Toc100905202][bookmark: _Toc2261][bookmark: _Toc96347863][bookmark: _Toc103848529][bookmark: _Toc227931612][bookmark: _Toc107246216]2.定义
2.1“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本次政府采购的采购人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2“采购代理机构”是指集中采购机构和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本次政府采购的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3“采购方”是指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合称。
2.4“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本招标文件中供应商也称投标人。
2.5“中标供应商”是指在投标过程中获得采购项目合同签订资格的供应商。中标供应商是由专家经过评审后推荐并经采购人确认的。本招标文件中中标供应商也称中标人。
2.6“评标委员会”是依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组建，依法履行评审采购活动职责的评审成员。
[bookmark: _Toc104560841][bookmark: _Toc226143183][bookmark: _Toc227931613][bookmark: _Toc96347864][bookmark: _Toc100905203][bookmark: _Toc103848530][bookmark: _Toc107246217][bookmark: _Toc19332]3.适用法律
[bookmark: _Toc100905204]3.1本次招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96347865][bookmark: _Toc104560843][bookmark: _Toc22047][bookmark: _Toc227931614][bookmark: _Toc100905205][bookmark: _Toc103848532][bookmark: _Toc107246219][bookmark: _Toc226143184]4.相关费用
[bookmark: _Toc80264707]4.1参加投标活动的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采购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bookmark: _Toc227931615][bookmark: _Toc104560844][bookmark: _Toc96347866][bookmark: _Toc14789][bookmark: _Toc100905206][bookmark: _Toc103848533][bookmark: _Toc107246220][bookmark: _Toc226143185]5.保密
[bookmark: _Toc100905207][bookmark: _Toc96347867]5.1本招标文件所包含的信息属于保密信息，无采购人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披露、复制、使用、转让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获取招标文件的供应商被视为无条件对本招标文件的内容负有保密义务。
[bookmark: _Toc107246221][bookmark: _Toc104560845][bookmark: _Toc226143186][bookmark: _Toc227931616][bookmark: _Toc103848534][bookmark: _Toc21021]6.语言文字、计量单位
6.1所有文件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6.2所有文件中的计量单位，除招标文件有特殊要求外，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107246222][bookmark: _Toc104560846][bookmark: _Toc103848535][bookmark: _Toc5676][bookmark: _Toc100905208][bookmark: _Toc226143187][bookmark: _Toc227931617][bookmark: _Toc96347868]7.现场考察
7.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现场考察的，供应商须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踏勘，以获得有关编制投标文件和签署合同所涉及现场的资料。供应商承担现场考察所发生的自身费用、责任和风险。
7.2供应商不按照本须知的规定参加项目现场考察的，视同放弃现场考察，采购方将不再另行组织现场考察。以此为由，影响后期投标文件相关的投标、签约、履约条件的，是供应商自身的风险，采购方对此不承担责任。
7.3除非有特殊要求，招标文件不提供项目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公用设施等情况，供应商被视为熟悉上述与履行合同有关的一切情况。
[bookmark: _Toc226143188][bookmark: _Toc227931618][bookmark: _Toc102117275][bookmark: _Toc107246223][bookmark: _Toc24047]8.开标前答疑会
8.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召开开标前答疑会的，采购方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开标前答疑会，澄清供应商提出的询问。
8.2供应商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将提出的询问送达采购方，以便采购方在会议期间澄清，逾期的询问将不被接受。
[bookmark: _Toc104560847][bookmark: _Toc227931619][bookmark: _Toc100905210][bookmark: _Toc103848536][bookmark: _Toc226143189][bookmark: _Toc107246224][bookmark: _Toc22851][bookmark: _Toc96347869]9.联合体投标
9.1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形式参与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9.2供应商为联合体形式的，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及分工、合同工作量比例；
（2）联合体各方均应当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3）除另有规定外，联合体各方中至少有一方应当符合采购人规定的特定资格条件；
（4）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5）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1056][bookmark: _Toc226143190][bookmark: _Toc100905213][bookmark: _Toc107246225][bookmark: _Toc103848537][bookmark: _Toc227931620][bookmark: _Toc104560848][bookmark: _Toc100905211]10.分包
10.1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中标人可以依法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本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是否允许分包，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2政府采购合同分包履行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否则投标无效。中标人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责，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107246226][bookmark: _Toc226143191][bookmark: _Toc104560849][bookmark: _Toc227931621][bookmark: _Toc12017]11.样品
11.1本项目是否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以及样品制作的标准和要求、是否需要随样品提交相关检测报告、样品的提交要求等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2样品的评审方法以及评审标准等内容见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
[bookmark: _Toc100905214][bookmark: _Toc226143192][bookmark: _Toc107246227][bookmark: _Toc227931622][bookmark: _Toc103848538][bookmark: _Toc104560850][bookmark: _Toc26228]12.采购进口产品
12.1本项目是否采购进口产品及相关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27931623][bookmark: _Toc107246228][bookmark: _Toc226143193][bookmark: _Toc104560851][bookmark: _Toc10618]13.采购项目预算及最高限价
13.1本项目采购资金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预算金额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本项目最高限价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26143194][bookmark: _Toc107246229][bookmark: _Toc12137][bookmark: _Toc104560852][bookmark: _Toc227931624]14. 供应商资格条件
14.1供应商资格条件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9845][bookmark: _Toc226143195][bookmark: _Toc227931625]二．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226143196][bookmark: _Toc227931626][bookmark: _Toc96347871][bookmark: _Toc107246231][bookmark: _Toc104560854][bookmark: _Toc103848540][bookmark: _Toc100905217][bookmark: _Toc19624]15.招标文件的构成
15.1招标文件各章节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招标公告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第三章：政府采购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四章：采购需求
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
[bookmark: _Toc96347872]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招标文件中标注“★”符号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条款（即重要条款）。
15.2供应商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招标文件内容不全，应及时向采购方提出，以便补齐。
15.3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任何对招标文件的忽略或误解，不能作为投标文件存在缺陷或瑕疵的理由，其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15.4本项目招标文件如包括多个分包，则除非特别说明，招标文件所列各项要求均为各分包通用要求。
[bookmark: _Toc104560855][bookmark: _Toc227931627][bookmark: _Toc226143197][bookmark: _Toc100905218][bookmark: _Toc107246232][bookmark: _Toc96347873][bookmark: _Toc18252][bookmark: _Toc103848541]16.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
[bookmark: _Toc100905219]16.1采购方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澄清公告，任何口头答复、通知无效。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具有法律效力，招标文件、澄清或修改在同一内容表述上不一致的，以日期后者的为准。
16.2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方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供应商；不足15日的，采购方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227931628][bookmark: _Toc226143198][bookmark: _Toc104560856][bookmark: _Toc8681][bookmark: _Toc91836558][bookmark: _Toc80264708]三．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104560857][bookmark: _Toc103848543][bookmark: _Toc107246234][bookmark: _Toc23143][bookmark: _Toc227931629][bookmark: _Toc226143199][bookmark: _Toc100905221][bookmark: _Toc96347875]17.投标文件的组成
17.1投标文件由价格及商务部分、技术部分以及其他部分组成，格式见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17.2投标文件的价格及商务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
（1）投标函，格式见附件。
（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格式见附件。
（3）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法人/非法人），格式见附件。
（4）开标一览表，格式见附件。
（5）商务条款偏离表，格式见附件。
（6）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
（6-1）营业执照复印件
（6-2）财务报表。
（6-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格式见附件。
（6-4）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
（6-5）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6-6）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见附件。
（6-7）无不良信用记录承诺函（投标人自行查询适用），格式见附件。
（6-8）招标文件要求的其它实质性资格资信证明文件。
（7）商务部分证明材料
17.3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
[bookmark: OLE_LINK20]（1）技术方案。
（2）技术条款偏离表，格式见附件。
（3）投标人质量承诺。
17.4投标文件的其他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
（1）提供符合政府采购政策的证明材料
（2）投标人认为需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明材料
（3）要求投标人提交的其他文件材料或证明材料
17.5如标书制作工具中格式和内容与“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招标文件为准。
[bookmark: _Toc104560858][bookmark: _Toc8223][bookmark: _Toc227931630][bookmark: _Toc107246235][bookmark: _Toc226143200]18.投标文件编制的原则
18.1投标人应在认真阅读招标文件所有内容的基础上，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完整的投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投标文件格式有要求的，投标人应按格式逐项填写内容。
18.2投标人必须保证投标文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可靠。
18.3投标文件须对招标文件中的内容做出实质性和完整的响应。
[bookmark: _Toc107246236]18.4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相关要求是本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
18.5投标人应对 CA 证书妥善保管，如被他人盗用投标，因此带来的结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8.6投标人应当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并在电子投标系统逐条应答。
18.7投标人应对要求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如资质证书、资格证书）、技术资料（如白皮书、彩页、手册、检测报告等）扫描上传至投标系统。
[bookmark: _Toc226143201][bookmark: _Toc227931631][bookmark: _Toc26831]19.投标报价
19.1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应包括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税金。
★19.2投标文件的价格部分是对采购标的价格构成的说明，招标文件如无特别说明，每项货物、服务或工程等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将作为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19.3投标人应按照本项目要求的内容，报出总价与分项明细报价。投标报价应包括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税费，包括代垫费用（差旅费、住宿费、通讯费等）、增值税及其他附加税等杂项支出在内的一切费用和税费，除招标文件规定外，采购人将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如发生漏缺、少项，都被视为投标人的让利行为。投标人估算错误的风险一律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9.4投标人要按开标一览表、分项报价表的内容填写投标报价及其它事项，并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分项报价表的总价应和开标一览表的投标总价相一致，包括投标人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相关的所有税费。如分项报价表的总价和开标一览表的投标总价不一致的，按照本须知规定的内容执行。
19.5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9177][bookmark: _Toc226143202][bookmark: _Toc107246237][bookmark: _Toc104560859][bookmark: _Toc100905224][bookmark: _Toc103848545][bookmark: _Toc227931632][bookmark: _Toc103848544][bookmark: _Toc100905223][bookmark: _Toc96347878]20.投标有效期
20.1投标有效期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在此期间投标文件对投标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以保证采购人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评标、定标以及签订合同。投标有效期从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之日起计算。★投标有效期不足的，在评标时将其视为无效投标。
20.2特殊情况需延长投标有效期的，采购方可于投标有效期届满之前，要求投标人同意延长有效期，采购方的要求与投标人的答复均应为书面形式。投标人拒绝延长的，其投标在原投标有效期届满后将不再有效，但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投标人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允许修改或撤回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27931633][bookmark: _Toc4872][bookmark: _Toc104560860][bookmark: _Toc226143203][bookmark: _Toc107246238]21.投标保证金
[bookmark: _Toc420487862][bookmark: _Toc68159552][bookmark: _Toc96347879][bookmark: _Toc519241651][bookmark: _Toc420657357][bookmark: _Toc466452044]21.1本项目是否交纳投标保证金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07246239][bookmark: _Toc103848546][bookmark: _Toc18071][bookmark: _Toc104560861][bookmark: _Toc96347880][bookmark: _Toc100905225]★21.2投标人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要求的形式，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向采购方提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保证金（数额采用四舍五入，计算至元）。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与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一致。投标人未按规定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或由于到账时间晚于投标截止时间的，或者票据错误、印鉴不清等原因导致不能到账的，其投标无效。
21.3联合体投标的，可以由联合体中的一方或者共同提交投标保证金。以一方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21.4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但因投标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21.5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
21.6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可以不予退还：
（1）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文件；
（2）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3）投标人在本次采购活动中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
（4）中标人未能按规定交纳采购代理服务费；
（5）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如有）；
（6）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bookmark: _Toc227931634][bookmark: _Toc226143204]22.投标文件的制作和签署
22.1投标人应当按照苏采云系统要求，对文件进行签章及制作。纸质文件应装订成册。当纸质文件和苏采云平台上传文件不一致时，以苏采云上传文件为准。
22.2★投标文件应加盖公章并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授权代表须提供法定代表人以书面形式出具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企业公章。）授权其负责本项目投标。
23.3投标文件规定盖章的地方，应盖单位公章或电子公章（文件中的单位盖章、印章、公章等处均仅指与投标人名称全称相一致的标准公章，如投标人为自然人可不加盖公章，仅由本人签字）。
23.4★如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使用其他形式的印章（如带有“专用章”等字样的印章），须提供“公章授权书”（格式见后），明确“针对本次项目，我单位专用章作为直接参与投标时相关文件的签章，其效力等同于公章”，“公章授权书”须同时加盖投标人公章及本次投标使用的专用章，否则不予认可。
23.5除投标人对错处做必要修改外，投标文件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方有效。
[bookmark: _Toc226143205][bookmark: _Toc227931635][bookmark: _Toc17046]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107246241][bookmark: _Toc103848548][bookmark: _Toc100905226][bookmark: _Toc96347881][bookmark: _Toc104560863][bookmark: _Toc6979][bookmark: _Toc227931636][bookmark: _Toc226143206]23.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46939510][bookmark: _Toc4536][bookmark: _Toc5042][bookmark: _Toc38931614][bookmark: _Toc91399404][bookmark: _Toc51928343][bookmark: _Toc104560864][bookmark: _Toc11952][bookmark: _Toc11464][bookmark: _Toc96347882][bookmark: _Toc100905227][bookmark: _Toc50528805][bookmark: _Toc40202948][bookmark: _Toc38931800][bookmark: _Toc38933357][bookmark: _Toc469850063][bookmark: _Toc46219699][bookmark: _Toc46960670][bookmark: _Toc97561941][bookmark: _Toc89586904][bookmark: _Toc103848549][bookmark: _Toc19963][bookmark: _Toc48151397][bookmark: _Toc107246242]23.1投标人应当按照《操作手册》规定，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制作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27931637][bookmark: _Toc14637][bookmark: _Toc226143207]24.投标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96347883]24.1投标人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时间不得迟于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到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不成功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24.2苏采云系统、采购代理机构拒绝接收在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的任何电子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26143208][bookmark: _Toc32209][bookmark: _Toc227931638]25.投标文件解密
25.1投标人应当按照《操作手册》规定，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25.2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因素可能对投标产生的影响，如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投标文件解密不成功的，做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Toc100905228][bookmark: _Toc226143209][bookmark: _Toc107246243][bookmark: _Toc21043][bookmark: _Toc103848550][bookmark: _Toc227931639][bookmark: _Toc104560865]26.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bookmark: _Toc80264714]26.1电子投标文件的撤回
26.1.1投标人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撤回其电子投标文件，具体操作方法见《操作手册》。
26.1.2投标人撤回电子投标文件，则认为其不再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
26.2投标文件的修改
26.2.1投标人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对其电子投标文件进行修改，具体操作方法见《操作手册》。
26.2.2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对其电子投标文件作任何修改。
26.3在投标截止时间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满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投标人不得撤回其投标。
[bookmark: _Toc226143210][bookmark: _Toc227931640][bookmark: _Toc104560866][bookmark: _Toc13778][bookmark: _Toc103848551][bookmark: _Toc107246244]27.诚实信用
27.1投标人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恶意串通，不得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不得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27.2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投标人有上述情形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其投标无效，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bookmark: _Toc226143211][bookmark: _Toc20884][bookmark: _Toc227931641][bookmark: _Toc96347885]五．开标和评标
[bookmark: _Toc226143212][bookmark: _Toc103848553][bookmark: _Toc104560868][bookmark: _Toc100905230][bookmark: _Toc12191][bookmark: _Toc107246246][bookmark: _Toc227931642]28.开标
[bookmark: _Toc96347886]28.1代理机构将在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公开开标。投标人应当按照《操作手册》规定，参加开标活动。投标人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8.2开标仪式由代理机构组织。“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将自动对项目进行开标，并宣读各投标人的《开标一览表》。
28.3投标人在开标过程中涉及到的投标文件解密、开标结果确认等工作，应按照《操作手册》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00905231]★28.4投标人在报价时不允许采用选择性报价，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28.5标人如果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应当根据《操作手册》规定提出，如苏采云系统中《开标记录表》宣布后 5 分钟内未提出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8.6投标人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bookmark: _Toc12793][bookmark: _Toc227931643][bookmark: _Toc107246247][bookmark: _Toc226143213]29.资格性审查
[bookmark: _Toc103848554][bookmark: _Toc104560869]29.1投标文件的资格性检查。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进行评标。
★29.2投标人不具备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的，应在资格审查时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29.3已经进行资格预审的，可以不再对投标人资格进行审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人在评标阶段资格发生变化的，应当通知采购方。
[bookmark: _Toc107246248]29.4本项目信用记录查询截止时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26143214][bookmark: _Toc227931644][bookmark: _Toc1063]30.评标
[bookmark: _Toc104560870][bookmark: _Toc103848555][bookmark: _Toc107246249]30.1评标委员会
30.1.1评标委员会成员组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负责具体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职责。
[bookmark: _Toc104560871][bookmark: _Toc103848556][bookmark: _Toc107246250]30.2符合性审查 
30.2.1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性检查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实质性响应的投标应该是与采购文件要求的全部实质性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或保留的投标。
★30.2.2如果投标文件没有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评标委员会将予以拒绝，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改或撤销不合要求的偏离或保留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
★30.2.3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在符合性检查时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人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解密电子投标文件的；
（2）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
（3）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4）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5）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不满足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的；
（6）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7）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8）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它实质性要求的；
（9）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bookmark: _Toc103848557][bookmark: _Toc107246251][bookmark: _Toc104560872]30.3投标文件澄清
30.3.1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30.3.2接到评委会澄清要求的投标人应派人按评委会规定的时间和格式在“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中做出澄清，澄清的内容作为投标文件的补充部分，但投标的价格和实质性的内容不得做任何更改。具体操作方式见《操作手册》。
30.3.3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30.3.4有效的书面澄清材料，是投标文件的补充材料，成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0.3.5接到评委会澄清要求的投标人如未按规定做出澄清，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107246252]30.4报价修正
30.4.1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上述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103848558][bookmark: _Toc107246253][bookmark: _Toc104560873]30.5同品牌多家投标人处理原则
30.5.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投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投标无效。
30.5.2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30.5.3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核心产品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bookmark: _Toc103848559][bookmark: _Toc104560874][bookmark: _Toc107246254]30.6比较与评价
30.6.1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第五章《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比较与评价。
[bookmark: _Toc107246255]30.7编写评标报告
30.7.1评标委员会根据全体评标成员签字的原始评标记录和评标结果编写评标报告。
[bookmark: _Toc104560876][bookmark: _Toc107246256][bookmark: _Toc103848561]30.8评标过程的保密	
30.8.1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评标结果公示前应当保密。
30.8.2采购方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30.8.3有关人员对评标情况以及在评标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bookmark: _Toc13786][bookmark: _Toc226143215][bookmark: _Toc227931645]六．确定中标
[bookmark: _Toc104560878][bookmark: _Toc103848563][bookmark: _Toc226143216][bookmark: _Toc227931646][bookmark: _Toc107246258][bookmark: _Toc19519]31.确定中标人
31.1评委会根据本采购文件规定评分办法与评分标准综合打分，并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向项目采购人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
31.2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综合比较与评价后按照得分高低顺序对供应商进行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综合比较与评价后按评标价进行排列；评标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评标委员会根据最终排名向采购人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最低投标价等任何单项因素的最优不是中标的必要条件。
31.3采购人根据评委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按规定确定中标供应商。中标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不能履行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与排位在中标供应商之后第一位的中标候选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以此类推；采购人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1.4评审结束后，中标人名单将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结果，中标公告期为1个工作日，公告媒体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公告的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人可在中标结果公告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登录苏采云系统下载。
[bookmark: _Toc103848564][bookmark: _Toc226143217][bookmark: _Toc23047][bookmark: _Toc107246259][bookmark: _Toc104560879][bookmark: _Toc227931647]32.中标通知书
32.1采购代理机构将在中标公告发布的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32.2中标通知书将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对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具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104560875][bookmark: _Toc103848560]32.3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否则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226143218][bookmark: _Toc893][bookmark: _Toc107246260][bookmark: _Toc227931648]33.废标
★33.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33.2废标后，采购人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投标人。
[bookmark: _Toc227931649][bookmark: _Toc103848565][bookmark: _Toc107246261][bookmark: _Toc32156][bookmark: _Toc226143219][bookmark: _Toc104560880][bookmark: _Toc20823309][bookmark: _Toc16938553][bookmark: _Toc513029237]34.签订合同
34.1中标人、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34.2中标人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34.3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34.4政府采购合同不能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也不得采用分包的形式履行合同，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转包或分包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107246262][bookmark: _Toc7911][bookmark: _Toc227931650][bookmark: _Toc226143220][bookmark: _Toc104560881][bookmark: _Toc103848567]35.履约保证金
35.1本项目是否缴纳履约保证金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2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交纳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在签订采购合同前，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联合体成交的，履约保证金以联合体各方或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提交。
★35.3中标人没有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的，视为放弃中标，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bookmark: _Toc29314][bookmark: _Toc227931651][bookmark: _Toc226143221][bookmark: _Toc103848569]七．询问与质疑
[bookmark: _Toc733][bookmark: _Toc107246264][bookmark: _Toc104560883][bookmark: _Toc227931652][bookmark: _Toc102117305][bookmark: _Toc226143222]36.询问
36.1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依法提出询问，并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载明的形式通知采购方。
36.2采购方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102117306][bookmark: _Toc226143223][bookmark: _Toc107246265][bookmark: _Toc104560884][bookmark: _Toc20641][bookmark: _Toc227931653]37.质疑
37.1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向采购方提出质疑。采购方将以书面形式答复质疑供应商，但答复的内容不涉及商业秘密。投标人在法定质疑期内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必须一次性提出。
37.2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应当由组成联合体的所有供应商共同提出。
37.3质疑函应使用财政部制定的范本文件。
[bookmark: _Toc226143224][bookmark: _Toc227931654][bookmark: _Toc6945]八．其他
[bookmark: _Toc9193][bookmark: _Toc103848572][bookmark: _Toc107246267][bookmark: _Toc226143225][bookmark: _Toc227931655][bookmark: _Toc104560886]38.招标代理服务费
38.1中标人是否交纳投招标代理服务费及相关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03848573][bookmark: _Toc1447][bookmark: _Toc227931656][bookmark: _Toc107246268][bookmark: _Toc104560887][bookmark: _Toc226143226]39.其他规定
39.1投标文件的其他规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27931657][bookmark: _Toc103848574][bookmark: _Toc107246269][bookmark: _Toc226143227][bookmark: _Toc3417][bookmark: _Toc104560888]40.文件解释权
40.1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归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所有。
[bookmark: _Toc91836563][bookmark: _Toc227931658]
第三章  政府采购合同条款及格式
（说明：本合同内容条款在正式签署前可具体补充细化，仅作参考）
[bookmark: _Toc91836564]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项目名称 ：                    
使用单位 ：                    
供货单位 ：                    
签订日期 ：                    
       





合同编号： 
政府采购计划号：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

	住所地：
	住所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提供下列服务：                    ，服务内容详见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___________（大写）人民币，分项价款详见 《报价表》。
本合同总价款包含以下内容：
（1）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3）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4）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合同执行期间总价款不变。
第三条 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四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政府采购          号的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以及与本次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响应）文件和报价表；              （2）服务一览表；
（3）交付一览表；                            （4）技术规格响应表；
（5）投标（响应）承诺；                      （6）服务承诺；
（7）中标（成交）通知书；                    （8）甲乙双方商定的其它文件。
第五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七条 交付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    天内完成服务事项。
2.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的承诺（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1.中标（成交）供应商应按以下第（）方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1）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3）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金额为     万元。
2.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至                 时止。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有效期满后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第九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乙方开具发票，甲方按照本条第3款的约定支付。
3.付款条件：                                                     。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   %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     ‰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 。
3.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的，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的违约金。
4.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     ‰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     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5.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款    %的违约金。
6.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    次整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本条第3款处理，同时，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7.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8.乙方在承担上述4-7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9.乙方响应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检测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投标（响应）文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还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     %赔偿金。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规定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第十二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3.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响应）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两个工作日内在所在地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报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4.其他：                                    。
	甲方（采购人）：（盖章）
	乙方（报价人）：（盖章）

	代表人：
	代表人：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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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417301]一、项目概括
依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第62号令的管理规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对全省监测监管系统的部署要求，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在江苏省各市县安装监测设备。为保证设备有效、可靠及稳定运行，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需租用数据传输通道、监测设备安装机柜和购买监测设备代维服务。

二、采购内容
1、监测系统数据传输链路，包含100M数字链路66条，200M数字链路2条， 1000M数字链路16条，4000M数字链路1条。内容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带宽
	路由方向
	数量

	1
	1000Mb/s
	省监测台龙蟠中路459号机房至13个设区市监测设备机房
	13

	2
	100Mb/s
	13个设区市监测设备机房至相应下辖县（区）监测设备机房
	66

	3
	1000Mb/s
	省监测台龙蟠中路459号机房分别至石头城118号电视塔机房、省广播电视局11楼机房、省广播电视总台机房
	3

	4
	200Mb/s
	省监测台龙蟠中路459号机房至省广播电视局11楼机房
	2

	5
	4000Mb/s
	省监测台龙蟠中路459号机房至省广播电视局11楼机房
	1


2、各设区市和区县广电行政管理部门与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的业务传输通道，共计79条，带宽100M。
3、13个设区市的本地第一套节目的实时码流
通过专线（带宽不低于100M）传输至省监测台机房(龙蟠中路459号鸿意大厦3楼)。
4、前端安装机柜及设备场地租用
按下表所列行政区域提供74套监测设备安装机柜和信号接入（包含有线数字电视射频信号、有线数字电视双向网信号、开路广播电视信号的空收射频信号、IPTV信号等），保证监测设备机柜所在地收测各类广播电视信号（包括但不限于：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无线调频广播信号、有线数字电视超高/高/标清信号、部分IPTV信号等）效果良好，并提供相应专业代维服务。
	序号
	市
	县
	序号
	市
	县

	1
	南京
	浦口
	41
	淮安
	淮安

	2
	
	栖霞
	42
	
	淮安区

	3
	
	江宁
	43
	
	淮阴

	4
	
	六合
	44
	
	涟水

	5
	
	溧水
	45
	
	洪泽

	6
	
	高淳
	46
	
	盱眙

	7
	
	南京
	47
	
	金湖

	8
	无锡
	无锡
	48
	盐城
	盐城

	9
	
	江阴
	49
	
	盐都

	10
	
	宜兴
	50
	
	响水

	11
	徐州
	徐州
	51
	
	滨海

	12
	
	贾汪
	52
	
	阜宁

	13
	
	丰县
	53
	
	射阳

	14
	
	沛县
	54
	
	建湖

	15
	
	铜山
	55
	
	东台

	16
	
	睢宁
	56
	
	大丰

	17
	
	新沂
	57
	扬州
	扬州

	18
	
	邳州
	58
	
	宝应

	19
	常州
	常州
	59
	
	仪征

	20
	
	武进
	60
	
	高邮

	21
	
	溧阳
	61
	
	江都

	22
	
	金坛
	62
	镇江
	镇江

	23
	苏州
	苏州
	63
	
	丹阳

	24
	
	常熟
	64
	
	扬中

	25
	
	张家港
	65
	
	句容

	26
	
	昆山
	66
	泰州
	泰州

	27
	
	吴江
	67
	
	兴化

	28
	
	太仓
	68
	
	靖江

	29
	南通
	南通
	69
	
	泰兴

	30
	
	海安
	70
	
	姜堰

	31
	
	如东
	71
	宿迁
	宿迁

	32
	
	启东
	72
	
	沭阳

	33
	
	如皋
	73
	
	泗阳

	34
	
	通州
	74
	
	泗洪

	35
	
	海门
	/

	36
	连云港
	连云港
	

	37
	
	赣榆
	

	38
	
	东海
	

	39
	
	灌云
	

	40
	
	灌南
	



三、项目服务时间：自项目整体交付之日起一年。

四、技术及服务要求
（一）数字链路性能及技术要求（对应采购内容中的第1、2、3项）
1、供应商所提供的数字链路须均采用1+1的保护机制，当主用路由光缆发生故障，电路满足自动切换到备用路由要求。
2、供应商所提供的数字链路须为端到端双向、完全透明、独享硬管道的专用通道，技术成熟可靠，带宽绝对保证，确保广播电视业务的安全传输。
3、供应商所提供的数字链路必须完全透明，能通过交换机LACP/BFD等聚合协议、VLAN标签协议等。
4、供应商所提供的数字链路须满足：上下行带宽一致，网络丢包率≤1×10-8，误码率≤1×10-8，保护倒换≤50ms，IP包时延≤50ms，IP包时延变化≤10ms（其中，包时延、包时延变化、误码率、丢包率在98%吞吐量条件下测试）。
5、供应商所提供的数字链路年可用度要求：地市级年可用度不低于99.99%；区县级年可用度不低于99.95%。
6、供应商需主动及时发现和定位链路中断、指标异常、设备脱机等异常，异常后将预警信息发送给采购人，从发生异常至信息发送至采购人不超过1分钟。
7、供应商提供所有传输链路、传输设备状态的网管系统，性能指标、可用率等参数在采购人机房可以直观查看。
8、供应商提供每类传输通道的单条报价，后期采购人新增传输通道价格按照本次单条报价。
（二）信号源技术要求
1、本项目第二节：13个设区市的本地第一套节目的实时码流中要求提供的13个设区市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的实时码流必须来自省级有线数字电视播出控制平台。
码流通过组播方式推送到省监测台，码流编码格式为MPEG2，分辨率为720*576，帧率为25，比特率为5Mb/s。
2、本项目第二节：前端安装机柜及设备场地租用中要求提供的有线数字电视射频信号：
供应商负责提供74套监测设备所需完整的有线数字电视射频信号，该信号必须取自各级有线电视传输机构数据机房，到达监测设备的信号强度值应≧65dBuV，MER≧35dB。
3、本项目第二节：前端安装机柜及设备场地租用中要求提供的有线数字电视双向网信号：
供应商负责提供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所需的双向网信号（包含射频信号和网络信号），保证机顶盒能正常收看直播、点播节目（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和解扰卡由采购人提供）。
4、本项目第二节：前端安装机柜及设备场地租用中要求提供的开路广播电视信号的空收射频信号接收条件：
供应商负责提供每个监测前端场地满足地面数字电视（信号强度≧60dBuV，信噪比≧25dB）和调频广播（信号强度≧60dBuV，信噪比≧25dB）的射频信号空收要求。
5、本项目第二节：前端安装机柜及设备场地租用中要求提供的IPTV接入：
协调保障部分前端的IPTV信号接入相应机房。
（三）日常运维服务要求
1、供应商具备专业维护能力，具有强有力的运维保障团队，所有节点应7*24小时有人值守。
2、供应商所提供数字链路发生故障时，供应商应当立即通知采购人，或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供应商应30分钟予以响应，若需现场解决的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抢通，业务中断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
3、供应商在进行线路割接或机房搬迁等计划工作，且将要对采购人租用的通道及监测设备产生影响时，需提前三天用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供应商须承诺，所有计划工作均安排在零时以后进行，并确保在六小时内恢复线路。在此时段内的链路中断，供应商不承担违约责任。
4、供应商提供监测设备及室内外接收天线必要的安装场地及运行环境。监测设备应安装在专用机房内。机房应有良好的密闭性，采用双路供电，并配备不间断电源，并釆取防水、防火、防尘等措施，具备雷击保护装置和设备接地措施。地市级前端机房应提供至少四个独立专用机柜，区县级前端机房至少提供一个独立专用机柜。同时保障室外接收天线的安装场地。
5、供应商负责在省中心、市、县（区）各前端明确日常维护管理联系人并向采购人提供详细名单（省中心4人、市2人、县1人），负责前端数字链路保障、监测设备简单代维以及同采购人沟通协调工作。
6、未经采购人许可，供应商不得擅自更改监测设备安装位置及连接线，不得改变监测设备用途。
7、供应商按月向采购人提交故障清单和处理结果报告，重大事故要第一时间通报。提供人工巡检和自动监控相结合的服务，每季度巡检所有的服务节点一次，并向采购人提供巡检报告。
8、供应商应高度重视安全播出重要保障期的网络运行安全，安全播出重要保障期前应组织巡检，具备健全有效的应急保障措施，安全播出重要保障期应确保传输网络零中断。安全播出保障期是指重要节假日、国家和省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会议、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赛事等。起止期由采购人提前书面通知。
9、灵活的带宽升级能力，1个工作日内可实现从采购人提出带宽升级到业务正常运行。
10、在服务期内，因采购人相关业务地址变更需迁移传输线路的，供应商对每条链路提供免费迁移1次的服务，确保正常使用。
（四）监测设备搬迁要求
1、目前74套监测设备主要部署在江苏有线各个市县的网络机房，供应商中标后，所有监测设备总体搬迁时间不超过60个日历日。所有搬迁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搬迁后，要确保所有信号（有线数字电视、地面数字电视、调频广播及IPTV）接收正常并满足监测要求，所有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和省监测台中心平台正常交互。期间产生的所有测试和调试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3、所有链路开通后，中标人对每条链路进行自验，自验结果符合采购人技术指标要求及国家及行业的标准规范，提供测试报告。采购人组织对总体性能指标抽测，如一切正常，即可整体交付。
五、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由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0%预付款；
2）年底由采购人支付剩余合同总价的50%款项。
2、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本项目需求，投标报价需包含完成本项目服务的全部内容。
六、说明
针对上述服务要求在偏离表（见附件）中逐条表述及承诺；
如无特别说明，每个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bookmark: _Toc227931678]
第五章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
（一）本项目按照综合评分法评标。
（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如被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文件将被做无效投标处理：
1）不满足招标文件对合格供应商的基本资格要求的；
2）供应商未提交投标保证金或金额不足、投标保证金形式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3）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货物及/或服务对于招标文件“第四章 采购需求”的标注“★”技术指标的任何负偏离的；
4）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对于《政府采购合同条款及格式》的任何重大负偏离；
5）资格证明文件不全、失效或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6）投标文件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字人无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的；
7）投标文件或投标有效期不足的；
8）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或失实资料的；
9）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购买招标文件的；
10）投标报价超过项目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11）评标委员会认为不能实质上满足招标文件其它要求的。
（三）本项目采用综合打分法，总分为100分，评标结果按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和投标报价均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本项目选取 3家中标候选人。
	评标标准
	分值
	评分细则

	投标价格
	10分
	满足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评审报价为评标基准价，价格分为满分1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评审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审报价）×10

	业绩
	20分
	近三年（2023年1月至今）投标人曾参与过类似项目的业绩情况，须提供合同复印件（所提供的合同必须提供合同双方签署页及合同签署双方的完整信息，并加盖公章），每提供一个有效合同得2分，最多得20分，未提供不得分。注：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同一合同甲方不重复计分；

	响应情况
	30分
	专线覆盖能力：
针对投标人是否完全覆盖所有服务地点的能力进行综合评审。投标人能完全覆盖所有服务地点（共74个网点）的得30分；投标人每缺少覆盖一个服务地点的扣0.5分扣完为止。
注：此项须投标人提供针对所有服务地点（详见项目需求采购内容第4条网点地址）覆盖能力的证明材料和授权函，并加盖公章，未提供的不得分。

	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配置情况
（9分）
	9分
	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拟派本项目服务人员安排的全面性、合理性以及各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资格情况、职称水平、相关类似项目经验等进行综合评分（需提供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及服务人员近三月内任一月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未提供的不得分）
人员安排齐全合理，专业匹配、综合素质高、项目经验丰富且优秀的得9分；
人员安排齐全合理，综合素质高、人员项目经验丰富且满足采购需求的得7分；
人员安排基本合理，综合素质尚可、人员经验尚可的得5分；
人员安排略有欠缺，综合素质一般、经验一般的得3分；
人员安排不齐全不合理、经验少、综合素质差的得1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

	技术方案（31分）
	7分
	整体服务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总体思路、实施规划、时序进度安排，服务方案是否针对本项目等内容的完整性、合理性进行综合评审；
整体服务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等内容优秀的得7分；
整体服务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等内容尚可的得5分；
整体服务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等内容一般的得3分；
整体服务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等内容差的得1分；
未提供得0分。

	
	6分
	项目的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项目的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内容的针对性和合理性进行综合评审：
重点、难点分析准确性和应对方案针对性强的得6分；
重点、难点分析准确性和应对方案针对性一般的得3分；
重点、难点分析准确性和应对方案针对性差的得1分；
未提供得0分。

	
	6分
	响应时效性：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响应时效性服务内容进行综合评审：响应时效性服务内容合理可行的得6分；
响应时效性服务内容略有瑕疵，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3分；
响应时效性服务内容不合理，可行性差的得1分；
未提供的得0分。

	
	6分
	应急处理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应急处理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
应急处理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强得6分；
应急处理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一般得3分；
应急处理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差得1分；
未提供的得0分。

	
	6分
	运行维护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行维护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
运行维护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强得6分；
运行维护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一般得3分；
运行维护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差得1分；未提供的得0分。



（四）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情形和具体要求
（1）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未设定最高限价的采购项目，以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作为最高限价）；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2）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将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五）国家政策导向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以上所述投标报价，均为对小、微企业的报价进行价格扣除后的报价。（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投标文件格式部分）。
根据《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以上政策。监狱企业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不考虑价格扣除。
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以上政策，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本通知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章节），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2、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投标标的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最新一期）内的产品，对相应产品的价格给予1%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评标委员会根据供应商填制的《节能产品报价表》，计算其所投节能产品享受价格折扣部分的多少。
投标标的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最新一期）内的产品，供应商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并提供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节能产品报价表》，如未提供，将不做价格扣除。
3、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投标标的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最新一期）内的产品，对相应产品的价格给予1%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评标委员会根据供应商填制的《环境标志产品报价表》，计算其所投环境标志产品享受价格折扣部分的多少。
投标标的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最新一期）内的产品，供应商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并提供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环境标志产品报价表》，如未提供，将不做价格扣除。
4、对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需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或《成本比例声明函》：
（1）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3）本国产品标准适用于货物，包括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货物。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4）本国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从具体情形看，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
[bookmark: _Toc91836565]（5）评审中发现《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bookmark: _Toc227931679]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注：请投标人按照以下文件的要求格式、内容，顺序制作投标文件，并请编制目录及页码，否则可能将影响对投标文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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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封面格式


网络传输数据通信链路及设备场地租用



投标文件








[bookmark: _GoBack]项目编号：JSZC-320000-WYKJ-G2026-0011
采购人：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
供应商名称：                 （盖公章）

2026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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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索引
（注：此表按照招标文件中评分办法逐项填写）

	评审项目
	评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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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及商务部分
[bookmark: _Toc104560893]
[bookmark: _Toc107246275][bookmark: _Toc227931682]（1）投标函
[bookmark: _Toc103848580][bookmark: _Toc96347902]                      （采购人）：
       （投标人全称）   授权    （授权代表姓名）   （职位） 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投标的有关活动，并对此项目进行投标。
为此：
1、提供投标人须知规定的全部投标文件。
2、我方将按采购文件的规定履行全部责任和义务。
3、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采购文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或争议的权利。
4、本投标有效期为自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     日历天。
5、如果在规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我方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6、我方同意贵方查询或调查我们提交的与本投标文件有关的声明、文件和资料，并同意在贵方的要求下提供相关文件或证书的原件及其他相关书面材料。
7、我方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并独立于采购方，与采购人为本项目所委托的咨询单位或其附属机构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任何关联。
8、我方承诺：采购人在其本国使用我方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时，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不合法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与第三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果有任何因采购人使用我方提供的货物及服务而提起的侵权指控，我方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9、我方保证投标文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可靠，同意提供贵方要求的与该项投标有关的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10、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______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4560898][bookmark: _Toc103848583][bookmark: _Toc227931683][bookmark: _Toc107246276]
（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公章）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身份证反面


	身份证正面











投标人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7246277][bookmark: _Toc104560899][bookmark: _Toc103848584][bookmark: _Toc227931684]
（3）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法人/非法人）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的         （单位名称）      的在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处签字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代表本单位授权         （单位名称）      的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处签字的（授权代表的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             ）为本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就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以本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相关的事务，其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授权代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身份证正面
	
	身份证反面


注： 
1. 若供应商为分公司、分支机构等依法无需设置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单位（仅当招标文件注明允许上述单位投标时），法定代表人签字处可由单位负责人签署。
[bookmark: _Toc107246279][bookmark: _Toc104560895]2.若投标文件中签字之处均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本人签署，则可不提供本《授权委托书》，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bookmark: _Toc227931685][bookmark: _Toc103848581][bookmark: _Toc104560896]（4）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报价
	小写：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    

	项目服务时间
	自项目整体交付之日起一年。

	付款方式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标的是否全部由小微企业提供
	      （填写“是”或“否）

	备注
	



注：
1、以上报价包含本项目产生的所有费用（含税），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此表投标报价须与附件5投标报价明细表合计总价一致。
3、合同履行期限须符合招标文件及招标公告相关要求，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4、“投标标的是否全部由小微企业提供”栏内填写“是”或“否”。如填写“是”，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如未按要求提供、填写，或相关内容表述不清前后矛盾的，不享受价格扣除。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______年    月    日


（4-1）投标报价明细表（格式可自拟）


[bookmark: _Toc103848586][bookmark: _Toc107246281][bookmark: _Toc104560901][bookmark: _Toc102117319]

[bookmark: _Toc227931686]（5）商务条款偏离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投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是否偏离
	偏离说明

	
	
	
	
	
	

	
	
	
	
	
	

	
	
	
	
	
	

	
	
	
	
	
	

	
	
	
	
	
	

	
	
	
	
	
	


注：
1. 所有偏离必须在本表中列出，未在本偏离表中列出偏离，将视为投标人已完全接受招标文件要求。如完全无偏离，也无其他说明，可在本表第一行填写“全部无偏离”。
2. 偏离包括正、负偏离，正偏离指投标人的响应高于招标文件要求，负偏离指投标人的响应低于招标文件要求。
3. 如投标人将此表空白，视为投标人无任何偏离。


[bookmark: _Toc104560902][bookmark: _Toc103848587]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7246282]

[bookmark: _Toc227931687]（6）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103848588][bookmark: _Toc104560903][bookmark: _Toc226143258][bookmark: _Toc227931688][bookmark: _Toc107246283]（6-1）营业执照复印件
[bookmark: _Hlk33717720]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证照）等证明文件；

如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资质、业绩等要求的时间期限内发生了单位名称等变更的，提供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文件的复印件。如无，则可不提供。
[bookmark: _Toc103848589][bookmark: _Toc102117320]

[bookmark: _Toc226143260][bookmark: _Toc102117321][bookmark: _Toc227931689][bookmark: _Toc107246285][bookmark: _Toc103848590][bookmark: _Toc104560905]（6-2）财务报表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的财务报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立未满六个月的可以不提供）；

[bookmark: _Toc103848593][bookmark: _Toc104560908][bookmark: _Toc102117322][bookmark: _Toc107246286][bookmark: _Toc227931690][bookmark: _Toc226143261]
（6-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由供应商根据项目需求提供说明材料或承诺函）。
[bookmark: _Toc102117323][bookmark: _Toc103848591]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函（由供应商根据项目需求提供说明材料或承诺函）；
承诺函

我单位郑重承诺：我单位具备履行本项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投标人名称（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bookmark: _Toc227931691][bookmark: _Toc104560906][bookmark: _Toc107246287][bookmark: _Toc226143262]
（6-4）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
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提供纳税凭据（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说明）；

[bookmark: _Toc103848592][bookmark: _Toc102117324][bookmark: _Toc104560907][bookmark: _Toc226143263][bookmark: _Toc227931692][bookmark: _Toc107246288]
（6-5）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有依法缴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复印件（凭据可以是缴费的银行单据、专用收据、社会保险缴纳清单或者所在社保机构开具的证明等，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说明）；
[bookmark: _Toc227931693][bookmark: _Toc102117325][bookmark: _Toc107246289][bookmark: _Toc103848594][bookmark: _Toc226143264][bookmark: _Toc104560909][bookmark: OLE_LINK17]
（6-6）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自成立时间起），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提供承诺函（须加盖公章）。


声  明

我单位郑重声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自成立时间起），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______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2117326][bookmark: _Toc103848596]

[bookmark: _Toc226143265][bookmark: _Toc227931694][bookmark: _Toc107246291][bookmark: _Toc104560911]（6-7）无不良信用记录承诺函（投标人自行查询适用）
注：根据招标公告的要求提供。



[bookmark: _Toc226143266][bookmark: _Toc227931695]（6-8）招标文件要求的其它实质性资格资信证明文件
注：根据招标公告的要求提供。


[bookmark: _Toc227931696][bookmark: _Toc107246299][bookmark: _Toc103848599][bookmark: _Toc104560916]（7）商务部分证明材料
（结合评标办法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企业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签订时间
	履约时间
	备注

	1
	
	
	
	

	2
	
	
	
	

	3
	
	
	
	

	4
	
	
	
	

	5
	
	
	
	

	6
	
	
	
	

	
	
	
	
	

	
	
	
	
	

	
	
	
	
	





2、结合评分办法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bookmark: _Toc227931697]
二、技术部分

[bookmark: _Toc103848600][bookmark: _Toc104560917][bookmark: _Toc107246300]1、技术方案
（结合评标办法要求提供相应材料）
（1）整体服务方案
（2）项目的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
（3）响应时效性
（4）应急处理方案
[bookmark: _Toc103848601][bookmark: _Toc104560918][bookmark: _Toc107246301]（5）运行维护方案
2、技术条款偏离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品目号
	服务名称
	招标规格
	技术指标要求
	投标响应情况
	偏离
	说明

	
	
	
	
	
	
	

	
	
	
	
	
	
	

	
	
	
	
	
	
	

	
	
	
	
	
	
	

	
	
	
	
	
	
	

	
	
	
	
	
	
	


注：
1. 投标人须根据第四章《采购需求》要求填写此表，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2. 所有偏离必须在本表中列出，未在本偏离表中列出偏离，将视为投标人已完全接受招标文件要求。如完全无偏离，也无其他说明，可在本表第一行填写“全部无偏离”。
3. 偏离包括正、负偏离，正偏离指投标人的响应高于招标文件要求，负偏离指投标人的响应低于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人名称（公章）：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bookmark: _Toc107246302][bookmark: _Toc104560919][bookmark: _Toc103848602]
3、投标人质量承诺
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103848605][bookmark: _Toc227931698][bookmark: _Toc104560922][bookmark: _Toc107246305][bookmark: _Toc100905289][bookmark: _Toc96347904]
三、其他部分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_Toc227931699][bookmark: _Toc107246306][bookmark: _Toc104560923][bookmark: _Toc103848606]（1）提供符合政府采购政策的证明材料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 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1，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 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            
日期：      年    月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注：
1. 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相关规定。
2.授权用投标专用章的，与公章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监狱企业证明

根据《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以上政策。监狱企业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472943][bookmark: _Toc68159635][bookmark: _Toc9515977][bookmark: _Toc522290174][bookmark: _Toc63695313][bookmark: _Toc13233103][bookmark: _Toc11678078][bookmark: _Toc17097051][bookmark: _Toc525720156][bookmark: _Toc520719716][bookmark: _Toc96347933][bookmark: _Toc8742841]

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1）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成本比例声明函
（适用于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时，不提供或者提供声明的比例达不到要求时，不享受价格扣除）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全部产品中，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本公司（单位）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填写具体百分比）。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友情提醒：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中本国产品界定标准：
（一）在中国境内生产
产品应当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从具体情形看，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
属性改变是指经过制造、加工或者组装等工序，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材料、组件的新产品，并具有新的名称和特征（用途）。属性改变不包括以下细微操作：
1.为确保产品在运输或者储存期间保持某种状态而进行的操作；
2.为产品运输或者销售进行的包装或者展示；
3.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品牌、标志、标识以及其他用于区别的标记；
4.简单的上漆、磨光和分装；
5.其他不属于属性改变的情形。
（二）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达到规定比例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计算公式为：

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的规定比例。在分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符合本通知第一条第（一）项条件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本国产品。
（三）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符合相关要求
对特定产品，在符合本通知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条件的基础上，应当符合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其关键组件、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生产、完成等要求。
财政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5年内，在充分征求有关内外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分类施策、稳妥推进，分产品确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要求，以及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相关要求，并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在出台具体产品相关要求时，设置3—5年过渡期，逐步建立政府采购中本国产品标准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
2、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详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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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求投标人提交的其他文件材料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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